
中标备案公示

报建编号 2502JD0202 标段号 C01

招标人
嘉定区安亭镇赵巷
村村民委员会

项目标段名称 东赵巷人居环境提升工程

联系人 印峰 电话 13901916468

单位地址
嘉定区安亭镇翔方

公路3055号
邮编 201800

最高投标限价格（万
元）

399.664000 评标方法 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

评标结果公示

投标人 中标候选人排序 投标报价 项目负责人

上海嘉方市政建筑有
限公司

第一中标候选人 378.051800 沈希

上海缘滨建设工程发
展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 398.100231 唐燕萍

上海万恒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 398.663940 陈小燕

否决投标汇总

投标单位
技术标否决投标结

果
商务标否决投标结

果
评审结果 不通过原因

上海中茂建设有限公
司

不通过 通过 不通过
依据技术标否决条

款第 4.7条;

上海忠辰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不通过 通过 不通过
依据技术标否决条

款第 4.1条;

华北建工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不通过 通过 不通过
依据技术标否决条

款第 4.7条;

上海上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不通过 通过 不通过
依据技术标否决条

款第 4.1条;

上海麟昆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不通过 通过 不通过
依据技术标否决条

款第 4.1条;

否决对应条款

技术标否决条款

1、投标文件未经投标人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2、投标人不符合国家或招标文件
规定的资格条件; 2.1、投标人名称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不一致，或
前述证照无效; 2.2、投标人资质条件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2.3、项目负责人资格不符
合招标文件规定的专业等级要求，且投标截止当日未在其他项目担任项目负责人（本市
项目以合同信息报送日期为准，外省市项目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 2.4、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的社保非本单位缴纳（已退休的人员除外）。社
保在单位分支机构（非独立法人）缴纳的视同本单位缴纳; 2.5、投标人与招标人存在利
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2.6、投标人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
关系，或为同一单位负责人; 2.7、投标人为本招标项目的代建单位、招标代理机构，承
担设计、造价咨询、监理业务的单位; 2.8、投标人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单位、招标代理
机构、设计单位、造价咨询机构、监理单位存在管理关系、相互控股或参股关系，或为
同一法定代表人; 2.9、投标人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
照，吊销资质证书; 2.10、投标人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



的情形; 2.11、投标人在近三年内发生重大施工质量问题（以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2.12、投标人被市场监管机关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2.13、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
任的项目负责人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14、在
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有行贿犯罪行为; 2.15、投标人

拖欠工人工资，情节严重被本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且在公布的期限内;
2.16、投标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无正当理由放弃投标、中标资格，造成招标人重
新招标;3、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
备选投标的除外;4、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4.1、本项
目“开标信息”表中所拟派的注册建造师与投标文件不一致; 4.2、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
交投标保证金; 4.3、工期超过招标文件规定; 4.4、质量不满足招标文件规定; 4.5、对
本工程重点、难点、应急预案的分析及其针对性措施有缺失; 4.6、施工进度计划表缺失
; 4.7、施工总平面图缺失或与项目实际情况不符; 4.8、重大危险源识别管理分析缺失
或与项目实际情况不符; 4.9、投标人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5、投标人

在本标段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商务标否决条款

1、 投标文件下列内容未经投标人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以投标单位电子上传
文件为准）; 1.1、投标承诺书; 1.2、投标函; 1.3、投标函附录A：上海市建设工程施
工投标标书情况汇总表; 1.4、投标函附录B; 1.5、法定代表人证明; 1.6、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2、 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求

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3、 投标报价低于成本或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3.1、投标报价高于最高投标限价; 3.2、安全防护、文明施工费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4、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4.1、改变专业工程暂估价
、材料（设备）暂估单价、暂列金额或工程量（招标文件允许工程量改变的除外）;

4.2、规费、增值税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费率计取; 4.3、投标人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
清、说明或补正;5、投标人在本标段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评标委员会组成 龚龙兴,王连国,沈丽艳,沈斌,吴洁

公示时间 2025-06-10 - 2025-06-13

备注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评标结果有异议的, 应当以书面

署名形式在“中标人公示” 期间，向招标人书面提出。


